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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AE_AA_c80_584342.htm 我国先行宪法的三次修改的内

容 （一） 1988年第一次修改内容： 1． 关于私营经济：“引

导、监督、管理” 2． 关于土地：删去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

，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二）

1993年第二次修改内容： 1．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 坚持改革开放 4． 增加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

发展” 5． 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基本形式确定下来。 6．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的基

本经济制度。 7． 将县级人大的任期改为5年。（乡级仍然

为3年） （三） 1999年第三次修改内容： 1． 序言部分： 1）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作用初级阶段。 2） 沿着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作用道路 3） 邓小平理论指引下。 4） 发展社会作用

市场经济。 2． 其他部分：略热点资讯：2009年各院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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